内蒙古大学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简章
（特别提示：所有考生必须满足报考类别的报考条件，复试时必须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否则不予复试录取，详情见本简章第五条资格审查部分。）
一、招生类别及限额
内蒙古大学招收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包括法律硕士（J.M）、工程硕士、公共管理硕士（MPA）。
具体招生专业及限额见表1、表2。

表1

	学位类别及代码
	招生限额

	法律硕士（410100）
	100

	工程硕士（430100）
	我校自定

	公共管理硕士（490100）
	65（另为内蒙古自治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20人，即民族班招生20人）


表2我校招收培养工程硕士的工程领域名称及其代码
	工程领域名称
	代码

	电子与通信工程
	430109

	控制工程
	430111

	计算机技术
	430112

	软件工程
	430113

	化学工程
	430117

	环境工程
	430130

	生物工程
	430139


二、报名办法
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
考生在规定的网上报名时间内，通过互联网登录有关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网站，按要求填写、提交报名信息。考生网上报名成功，系统将自动生成《2010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资格审查表》（样表见附件1）。
考生在规定的现场确认时间内，到指定现场报名点照相、确认报名信息。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携带相关材料以证明其符合报考条件，由现场确认点工作人员审验，同时现场打印资格审查表并由考生本人签字确认。报名信息一经签字确认，一律不得更改。考生本人须保存好资格审查表，以备复试时使用。
网上报名时间为7月上旬。网上报名具体时间和网址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汇总后于6月30日在学位中心网址（http：//www.cdgdc.edu.cn/zz10.html）公布。
现场确认时间由各省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具体安排，并在网上报名阶段告知考生。
三、报考条件、考试科目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全国联考的时间为2010年10月30日、31日。
（一）法律硕士（J.M）
1．报考条件
2007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法院、检察院、司法、政法委、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员，人大系统干部以及有关部门从事法律实际工作者。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系统考生，持经本单位同意和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格审查表进行资格审查；其它部门人员的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
非政法系统考生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招生限额的20%。
2．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英语、专业综合考试（含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共计3门。其中，政治理论由我校单独组织，时间另行安排；其余两门全国联考。
（二）工程硕士
1．报考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在职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人员，或在学校从事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教学的教师可以报考：
（1）2007年7月31日前获得学士学位。
（2）2006年7月31日前获得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报考电子与通信工程、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考生可不受年限的限制，入学前未达到上述年限要求而被录取为工程硕士生的，需在修完研究生课程并从事工程实践两年以上，结合工程任务完成学位论文（设计），方可进行硕士学位论文（设计）答辩。
报考软件工程领域的考生可不受年限的限制，被录取为工程硕士生的，在修完研究生课程并结合集成电路工程或软件工程任务完成学位论文（设计）后，方可进行硕士学位论文（设计）答辩。
2．考试科目和考试方式
（1）考试科目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英文名称为 Graduate Candidate Test，简称GCT)、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
（2）考试方式
工程硕士生入学考试采取两段制考试方式。第一阶段，所有考生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GCT考试，该阶段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素质，考生取得的GCT成绩一年有效。考生只可选择1个培养单位报考。我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GCT成绩合格分数线。GCT考试的命题及阅卷工作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统一组织；第二阶段，达到我校相应专业学位规定的GCT成绩合格分数线的考生，持本人的GCT成绩，申请参加我校自行组织的相应工程领域的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
持有2009年GCT有效成绩的考生，可以此成绩向我校提出报名申请，对于符合我校规定的GCT成绩的考生，必须参加我校组织的第二阶段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
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的所有考生需填写《2010年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样表见附2）。
我校根据考生的GCT成绩、专业考试和相关测试结果决定是否录取。
录取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学历但未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校当年录取总人数的10%。
（三）公共管理硕士（MPA）
1．报考条件
2007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在职人员。重点招收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人员。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府部门管理人员须按照国家公务员局的统一要求，持省级人事部门的推荐意见进行资格审查。
非政府部门人员，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非政府部门人员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我校当年招生限额的20%。
2．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外国语（英语、俄语）、公共管理基础、综合知识（语文、数学、逻辑），共计4门。其中，政治理论由我校单独组织，时间另行安排；其余3门全国联考。

四、考试大纲
	代码
	类别
	联考科目
	考试大纲

	410100
	法律硕士
	外国语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日语、俄语）考试大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专业综合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

	490100
	公共管理硕士
	外国语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日语、俄语）考试大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公共管理基础
	《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

	
	
	综合知识
	

	430100
	工程硕士
	GCT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五、资格审查
我校在复试时对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审查，考生须按要求提交资格审查表、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将不予录取。录取后，也将随时对考生资格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后将视情况进行处理。
考生须将现场确认时打印的资格审查表（一式三份）交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核准表中内容、填写推荐意见，并在电子照片上加盖公章（报考公共管理硕士的政府部门管理人员须按照国家公务员局的统一要求，持省级人事部门的推荐意见进行资格审查；报考法律硕士的政法系统考生，须持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格审查表进行资格审查）。
学历认证报告原件的办理详情请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 （内蒙古自治区内考生也可以到内蒙古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办理学历认证，网址：http://www.nmbys.com/programe/index.jsp）查询。如考生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由于相关部门出具认证报告的时间长短不定，请考生尽早准备，无认证报告者不得参加复试。
六、录取工作
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录取工作由我校自行组织，录取分数线由我校自行划定。根据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含复试），择优录取。
为保证培养质量，便于在职人员兼顾工作、就近入学，各类别专业学位录取调剂工作，限在考生报考院校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院校之间进行，不进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院校之间的调剂录取。
七、联系方式
	学位类别
	联系方式

	法律硕士（J.M）
	地址：内蒙古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研究生楼510）
电话：0471-4994380，4996337，4991008传真：0471-4996337  
联系人：李老师

	工程硕士
	软件工程

计算机技术
	地址：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
电话：0471-4993132  联系人：李老师

	
	电子与通信工程
控制工程
	地址：内蒙古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电话：0471-4993111，4993120-8002  联系人：窦老师

	
	生物工程
	地址：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务办公室

电话：0471-4995020，8934296，8934284  联系人：苏老师

	
	环境工程
	地址：内蒙古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电话：0471-4991436，联系人 董老师、王老师 邮箱：shaogang_dong@163.com

	
	化学工程
	地址：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南楼216室、217室

电话：0471-4994409,4994372

	公共管理硕士（MPA）
	地址：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楼501室内蒙古大学MPA教育中心
电话：0471-4994146，4993622

传真：0471-4994146 
联系人：白老师、郭老师

网址：http://202.207.3.61

	公共管理硕士（ MPA ）
民族班
	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昭君路24号内蒙古大学南校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1001室
电话：0471-4996180，4996369
传真：0471-4996180
联系人：青老师，吉老师


内蒙古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0年6月22日
